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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傾向歧視性傾向歧視性傾向歧視性傾向歧視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告知委員當局就處理性傾向歧視問題所採取的

措施。

平等機會平等機會平等機會平等機會

2. 政府承諾致力促進人人 (包括不同性傾向人士 )享有平等機

會。我們反對任何形式的性傾向歧視。

宣傳和教育措施宣傳和教育措施宣傳和教育措施宣傳和教育措施

3. 政府多年以來推行了各項宣傳和教育措施，以促進不同性傾

向人士享有平等機會。有關措施包括：

(a) 當局推行一項平等機會 (種族和性傾向 )資助計劃，以資助籌

辦各項有意義的社區計劃，從而促進種族和性傾向平等機

會。為此，當局已於過去三年合共撥款 138 萬元，資助專為

促進性傾向平等機會而舉辦的活動；

(b) 我們一直協助同性戀者團體尋求慈善機構的資助，以推行工

作計劃，照顧非異性戀者及其家庭的需要。過去數年，向有

關團體（包括香港同志熱線、同志健康促進社、姊妹同志、香

港拾分壹會、逍遙派和站出彩虹等團體）提供的資助總額達 53

萬元。



(c) 為宣揚性傾向平等機會的信息，我們印備多種宣傳資料和教

材，包括用以澄清公眾對同性戀者的一般誤解的單張，主題

涵蓋性傾向平等機會的故事書，以及一本全新漫畫冊，倡導

大家摒除歧視態度，並在日常生活中尊重和包容不同性傾向

人士。

(d) 我們編印一份《消除性傾向歧視的僱傭實務守則》，鼓勵僱

主和僱員自我規管。在擬備該實務守則的過程中，我們廣泛

諮詢同性戀者團體、工會、行業團體和商會等組織，並得到

他們提供寶貴的意見。

4. 除了以上各項有關性傾向的具體措施外，公民教育委員會亦

通過公民教育活動資助計劃，撥款資助各個團體 (包括同性戀者團體 )

舉辦有意義的社區計劃。此外，公民教育委員會透過展覽、宣傳小冊

子、教材套、廣播及電視節目等，致力把平等機會的觀念帶給市民，

同時提高公眾意識，鼓勵市民接納社會上的小眾社群。

教育教育教育教育

5. 教育署於一九九七年發出《學校性教育指引》，以增進教師

對學校課程內有關課題的理解及教學能力。教育署也製作了有關性傾

向 (包括同性戀、雙性戀和異性戀 )的教具，供教師教學之用。上述措

施可幫助同學明白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性傾向，同時也教導他們要尊重

不同性傾向的人士。

6. 當局已把有關性教育知識和尊重個人的觀念，納入常識、科

學、社會、公民教育和通識教育等科目內。



7. 事實上，課程發展議會現正考慮推行新的課程架構，把有關

課題結合起來，建立核心學習範圍。尊重別人、個人自主、人類尊嚴

和平等這些與宣揚反性傾向歧視息息相關的態度和價值觀，都是構思

中的新課程架構內的重要元素。

僱傭僱傭僱傭僱傭

8. 所有僱員，無分其性傾向，均根據勞工法例的規定享有相同

的權利和福利。為此，勞工處編製了《良好人事管理指引》，致力推

廣平等機會的概念。在一九九九及二零零零年，由該處籌辦的良好人

事管理獎所適用的評審準則，亦強調須在僱傭範疇內恪守平等機會的

原則。此外，該處在提供就業輔導服務時，會確保僱主所提供的職位

空缺資料並無帶有歧視成分的要求，例如與性傾向有關的要求。

房屋房屋房屋房屋

9. 現行的公共房屋政策不會基於性傾向而歧視任何人。租住公

屋和各項自置居所資助計劃的申請人均毋須表明本身的性傾向。事實

上，任何人只須符合入息和資產限額等資格準則，即可申請公屋。

立法立法立法立法

10. 當局於一九九六年發表了一份有關性傾向歧視的諮詢文

件。在兩個月的諮詢期中，共收到 10,014 份意見書。提交意見書的包

括了同性戀者團體、婦女組織、教育團體、宗教團體、僱主組織、工

會、商會、政界人士和市民。



11. 提交意見的團體及市民絕大多數強烈反對當局制訂關於性

傾向的法例。教育界和宗教界人士認為，立法保障同性戀者的權益，

對社會大多數選擇不接受非異性戀行為的人士來說，無異是「另類歧

視」，損害了多數人的權益。公眾都關注到假如當局透過立法認可非

異性戀行為，可能會對青少年人和傳統的家庭和婚姻制度帶來衝擊。

12. 不過，支持立法的一方則認為此舉可確保人人獲得平等機

會，並能規管有關性傾向的歧視行為。他們亦認為可以藉 立法教化

社會人士以正確的態度對待非異性戀者。

13. 雖然社會人士對立法與否意見分歧，但他們都一致支持透過

各種非立法途徑去解決性傾向歧視的問題。

14. 就我們所知，採用反歧視法例以解決性傾向歧視問題的海外

國家為數不多，其中包括美國、加拿大、新西蘭以及澳洲。不過，亦

有一些國家只有部分地方採納有關性傾向的反歧視法例 (例如美國只

有八個州有這種法例 )；而且各地法例的應用範圍也不盡相同 (例如加

拿大西北地區的法例並不涵蓋基於性傾向而導致的僱傭歧視 )。

15. 在香港，《香港人權法案》訂明人人得享受人權法案所確認

之權利，無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見或其他主張、民

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產、出生或其他身分等等。由於《香港人權法

案》對政府和所有公共主管當局均具有約束力，因此所有人的權利，

不論其性傾向，均享有保障，免受政府和公共主管當局侵犯。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16. 過往三、四年間，因性傾向而受到歧視的投訴個案為數不

多，也不頻密。此外，亦無跡象顯示這類歧視普遍存在或經常發生。

由於性傾向歧視源於偏執與成見，我們仍確信透過教育與自我規管解

決歧視，較為可取。我們所推行的措施，旨在增進認知和了解，以期

建立一個更加客觀、更為包容與尊重別人的社會。在這方面，社區參

與是必須的。由於公眾對性傾向的看法難以一朝改變，且須假以時日

方可見效，當局會繼續推行上述各項宣傳和教育措施，促使巿民摒棄

對不同性傾向人士的歧視態度和行為。

民政事務局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


